
标 题：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关于印发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的通知

索 引 号：2020-1604023766421 主题分类：通知;联合发文

文 号：国市监网监〔2020〕164号 所属机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司

成文日期：2020年10月19日 发布日期：2020年10月30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建设兵团市场监管局（厅、委）、党委宣传部、通信管理局、公安厅（局）、商

务厅（局）、文化和旅游厅（局），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各分行、营业管理部、各省会（首府）城市中心

支行，海关总署广东分署、各直属海关，税务局、网信办、林业和草原主管部门、邮政局、药监局、知识产权

局：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网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职能优

势，持续推进《电子商务法》贯彻落实，严厉打击网络市场违法行为，落实电子商务经营者责任义务，着力规

范网络市场经营秩序，网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决定于10－12月联合开展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

行动（网剑行动）。现将《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动）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

彻执行。 

                          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宣传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公安部          商务部        文化和旅游部

                          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      税务总局

                          网信办          林草局        邮政局

                          药监局          知识产权局

                                        2020年10月19日 

（此件公开发布） 

　　

 

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 

（网剑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充分发挥网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作用，深化落实

《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规定，集中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网络经济健康

发展，网络市场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决定于10－12月联合开展2020网络市场监管专项行动（网剑行

动）。具体方案如下： 

　　一、总体目标 

　　围绕做好“六保”工作、落实“六稳”任务，以落实《电子商务法》为统领，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

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相关要求，坚持线上线下一体化监管原则，创新监管理念和方式，加大

执法办案力度，集中整治网络市场突出问题，不断净化网络市场环境，保护消费者和经营者合法权益，维护公

平有序市场环境，促进网络经济健康发展。 

　　二、重点任务 

　　（一）落实电商平台责任，夯实监管基础。按照《电子商务法》等法律法规要求，依法督促电子商务平台

落实审查核验义务，督促、指导平台建立健全平台规则、平台内经营者登记备案及资质资格审核机制，组织对

平台内经营者，尤其是销售食品、药品、防疫用品经营者的主体信息按一定比例进行抽查，确保经营者主体信

息真实有效。进一步加强电子商务经营者经营信息公示的监督管理，强化电子商务经营活动亮照、亮证、亮标

监测监管，依法严厉打击未经信息公示开展经营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进一步督促平台对平台内经营者商标、



专利、版权等注册或授权信息进行核查，不断强化落实平台知识产权保护责任。规范电子商务经营主体，集中

整治非法主体互联网应用。（市场监管总局、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海关总署、税

务总局、网信办、药监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协作） 

　　（二）重拳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规范网络市场竞争秩序。按照《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电子

商务法》等法律规定，严厉打击排除、限制竞争及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

行行为。依法查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不合理限制或者附加不合理条件等行为。严厉打击

网络虚假宣传，尤其是疫情期间夸大、虚构产品功效以及普通食品宣称具有疾病预防、治疗、保健功能误导消

费者等行为。严厉打击刷单炒信、非法寄递包裹、买卖快递单号等行为。严肃查处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或者误

导性信息，损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行为。（市场监管总局、网信办、邮政局按职责分工协作） 

　　（三）集中治理网上销售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守住安全底线。以食品（含保健食品）、药品、医疗器械、

防疫用品、化妆品、儿童用品、服装鞋帽、家居家装、汽车及配件等舆情热点、社会反映集中、关系公众生命

健康安全的产品为重点，开展集中整治，严厉打击疫情期间利用互联网销售假劣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

料等违法犯罪行为。守住安全底线，强化线上线下联合监管和信息共享，形成执法合力，严惩违法犯罪行为，

加强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海关总署、邮政局、药监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

工协作） 

　　（四）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交易行为，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和公共卫生安全。加大野生动植

物及其制品交易监管力度，扎实开展打击野生动植物违规交易专项执法行动，全面禁止网上非法野生动植物交

易。严查违法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出售、收购野生植物及其制品的

行为。严肃查处为违法出售、购买、利用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和违法出售、收购野生植物或者禁止使用的猎捕工

具发布广告及提供交易服务等行为。严肃查处通过微博、微信、视频网站、直播平台等网络社交平台，发布、

直播和恶意传播、转发违法猎捕、杀害、吃食、加工、虐待和利用野生动物及制品的视频和网络直播行为。

（市场监管总局、公安部、网信办、林草局、邮政局按职责分工协作） 

　　（五）强化互联网广告监管，维护互联网广告市场秩序。集中整治社会影响大、覆盖面广的门户网站、搜

索引擎、电子商务平台、移动客户端和新媒体账户等互联网媒介上发布违法广告行为。重点查处医疗、药品、

保健食品、房地产、金融投资理财等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财产安全的虚假违法广告，尤其是疫情期间涉及

防疫用品、生活物资等的虚假违法广告，加大执法办案力度，查办、曝光一批大案要案。（市场监管总局、工

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网信办按职责分工协作） 

　　（六）依法整治社会热点问题，营造良好网络市场环境。协同推进对网络市场发展新模式新业态的分析研

判和线上监管执法工作探索，规范“直播带货”等网络经营活动秩序，依法惩处“直播带货”等领域违法犯罪

行为，形成有力震慑，不断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加强二手物品网络交易平台监管，依法打击借众筹名义实

施非法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打击互联网销售盗版网课、盗版出版物等违法行为。（市场监管总

局、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网信办、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协

作） 

　　（七）依法查处其他网络交易违法行为，保护消费者权益。落实《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合同法》《价格

法》《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相关规定，以口罩等防疫商品和居民生活必需品为重点，严厉打击网上

哄抬价格、价格欺诈等价格违法行为，依法查处以格式条款等方式约定消费者支付价款后合同不成立、不履行

七日无理由退货义务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断强化个人信息保护，加强不公平合同

格式条款监管，加强新冠疫苗、血液制 

　　品、麻醉品等禁限售商品监测监管，严厉打击买卖、使用虚假检测报告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依法依规处置

互联网侵权假冒有害信息。（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人民银行、

海关总署、网信办、药监局、知识产权局按职责分工协作） 

　　三、有关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快速部署落实。各地各部门要立足职能，根据实际情况制定行动计划，明确工作重

点，加强专项行动落实情况督查检查，强化责任担当意识，稳步推进专项行动各项工作有序开展。 

　　（二）强化协作配合，形成网络市场监管合力。各地要充分发挥网络市场监管联席会议作用，积极开展部

门间协作。加大对跨区域网络案件查办协调力度，加强信息互换、执法互助，形成监管合力。鼓励行业协会商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1_9202


